
清华大学计算机系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）
与军事科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

项目招生简章 
 

一、 项目介绍 

清华大学与军事科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，是国家

教育部正式下达的博士研究生招生专项计划，主要依托清华大

学和军事科学院各自优势，强强联合，通过科教结合、分段培

养方式协同育人。2021 年联合培养重点围绕计算机科学与技术

学科开展，招生对象为非定向生。联合培养研究生主要分两个

阶段：第一阶段为课程学习，主要依托清华大学完成；第二阶

段为科研实践和论文撰写，主要依托军事科学院完成。符合毕

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的，由清华大学颁发学历证书并授予学位。 

二、 招生相关政策 

清华大学计算机系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）与军事科学

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的首批招生安排在 2020 年秋季， 

报名时间、申请条件、考核办法与《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2021

年博士生招生简章》中“应届本科生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研

究生”相同。网上报名时，请选择计算机系军科院联合培养“武

永卫”老师为导师，入学后在联合培养导师范围内定导。 

本项目如在 9月完成招生计划将不再组织后期招生；如 9



月未完成招生计划，将在 11 月组织第二轮申请，与公开招考

博士生的报名与考核方式相同。 

三、 相关政策 

该项目研究生学籍由清华大学管理，具体的培养方案和课

程原则上按照清华大学标准执行。清华大学和军事科学院分别

承担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管理和保障责任。军事科学院指导

教师将按照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奖助标准为联合培养博士生提

供资助及住宿等保障。联合培养博士生符合清华大学毕业条件

的，由清华大学颁发毕业证书，并标注联合培养单位；符合清

华大学博士学位要求的，由清华大学授予学位并颁发学位证

书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 

关于本项目的报考申请录取事宜，可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： 

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咨询电话:010-6631419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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